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管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局检查发现个别在建工地存在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未按要求进行专家论证擅自施工或未严格按方案及操作规程进行施工等违规现象。为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管，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在建工地应立即开展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隐患自查自纠，严格按照《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0年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项分部工程安全管理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筑施工领域和钢结构建筑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加强对危大工程的施工方案编制、审批、论证、按方案施工及验收的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做好隐患自查自纠台账。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高度重视，加强对辖区内存在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排查整治，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无施工方案施工、未按要求进行专家论证擅自施工、不按方案及操作规程施工或未验收合格进入下道工序等造成安全隐患的，应依法立即责令整改或停工，对责令整改或停工拒不执行的企业，及时提请上级部门进行处理。
　　三、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建立辖区内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台账，从2020年10月份开始，每月5号前通过政务网报送《佛山市南海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监督检查情况表》（详见附件3）至我局质安股端口，原定于每月5号前向我局报送的《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情况月报表》日后不须再报送。
　　四、我局将结合各单位每月报送的《佛山市南海区较大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监督检查情况表》，通过专项检查、飞行检查等多种方式深入施工现场开展督导检查，进一步强化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管，对存在不按相关规定编制、审批及论证施工方案，不严格按照方案及操作规程施工、验收，拒不执行整改或停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采取责令停工、通报批评、约谈、诚信扣分、行政处罚等有关手段，从严从重，严肃惩处。
 
　　附件：
附件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docx
附件2：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docx
附件3：佛山市南海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监督检查情况表.xls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9月9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管

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局检查发现个别在建工地存在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

工程施工方案未按要求进行专家论证擅自施工或未严格按方案

及操作规程进行施工等违规现象。为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

分项工程监管，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在建工地应立即开展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隐患自

查自纠，严格按照《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

发

2020

年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

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危险性较

大的分项分部工程安全管理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佛山市南

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筑施工领域和钢结构建

筑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加强对危

大工程的施工方案编制、审批、论证、按方案施工及验收的管理，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做好隐患自查自纠台账。

 

  

二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

监督站应高度重视，加强对辖区内存在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

项目的排查整治，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无

